
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采集录入工作采购合同

甲方：                              
乙方：                               
根据   年  月  日 的莆田市秀屿区农业农村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采集录入工作采购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招标结果，乙方为中标人。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以下事项达成一致并签订本合同：

1、合同标的

	货物名称
	规格与参数
	数量（支）
	单价（元/支）
	金额（元）
	备注

	
	
	
	
	
	

	合计：人民币（大写）：


2、合同标的交付时间、地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023年12月15日内发货至甲方指定地点。

3、验收标准：（1）货物应符合招标采购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2）甲方在验收时如发现不符合招标采购要求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换货或退货。

4、合同款项的支付，甲方验收合格后，乙方提供相应金额发票等资料给甲方履行付款手续（具体以甲方财政支付时间为准）。

5、合同有效期壹年。

6、违约责任

6.1乙方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或退货，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货款总金额20%的违约金；

6.2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拒付货款的，甲方须向乙方偿付货款总金额5%的违约金；

6.3乙方逾期交付货物，则每日按合同总额的2‰向对方偿付违约金。逾期交付超过十五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按合同价款20%支付违约金；

7、解决争议的方法

7.1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7.2若协商解决不成，则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其他约定

8.1合同文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2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补充。

8.3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8.4本合同一式贰份，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甲方、乙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                       乙方： 

住所：                       住所： 

单位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方法：                   联系方法：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                      账号：  

签订地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